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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。．一盛世修志是时代赋予的使命。新编《会同县志》的成书出

版，是会同人民的二件大事。对此，我表示衷心祝贺。

会同是湖南省西南边陲的一块宝地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唐

I． 贞观八年(634)置朗溪县始，迄今已1 300余年。北宋崇宁二
7

年(1 1 03)改为会同县以来，亦已880余载。勤劳勇敢的人

民，在这块宝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留下了辛勤劳动的成果

和英勇斗争的业绩。解放后，会同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。尤其

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全县人民戮力同心，在建设具有中

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。

·

．会同历史上修有五部县志。明嘉靖《会同县志》为始修

本，．．今已无存；清康熙、乾隆、嘉庆、光绪本，散佚不全，近

已收集影印补阙，并校注汇编成《会同县旧志汇编》本；民国

稿，不果而终，留下的草稿亦毁于火灾。此次编纂的《会同县

志》，将发挥承前启后，有益当代，惠及子孙的作用”是第一部

社会主义的新县志。
‘

《会同县志》以马列主义、+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运用辩证唯

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，观点和方法，本着实事求是，

详近略远的原则，系统地记述全县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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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志体例完备，内容丰富，观点正确，资料翔实，融思想性、

科学性和资料性于一体，体现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。它是会

同的一部。百科全书’’、。县情总汇一。这样的志书，对行政管理人

员来说，是一部当代的。资治通鉴肌．对广大人民群众，尤其是

青少年来说，是一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、社会

主义教育生动的乡土教材。 ’

编纂《会同县志》，从收集资料到出版成书历时5年。在此

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中，凝结着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，包含着

省、地、县有关部门的领导、专家、学者的指导和支持。在

此，我向所有为编纂《会同县志》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

的感谢。、

会同山青水秀，地灵入杰，有着优越的发展条件和巨大的

发展潜力。。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，认识会

同，建设会同，振兴会同，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新编《会同县

志》的目的。我深信，《会同县志》的出版，将为会同县的社会

主义建设事业起到鼓舞和推动作用。在此，我祝愿全县人民，

为会同的更加繁荣昌盛，创造出新的成绩。

侯 良 卓

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
。



凡例

凡‘例

一，《会同县志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

和历史唯物主义，力求思想性，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．

二、本志贯通古今，详今略古。上限一般起于1840年，有些事物为追本溯

源、综述始末，适当上溯；下限迄于1988年，个别事物适当下延。

三、本志由概述，大事记、专志，人物、附录组成。概述，综述县情；大事

记，纵贯古今，记述建县以来的大事、要事；专志，横排门类，纵述史实；人物，

设人物传、烈士英名录和旧志人物索引；附录，+辑存重要文献等。

四、本志设卷、章，节、目层次．各专志一般按事物性质分类设卷，不受现行．

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．同类事物，归为一卷。

五、本志以文为主，辅以图、表和照片．概述，有叙有议；大事记，编年体和

纪事本末体相结合；其余均用记叙文体。
‘

．

六、本志只为已故人物立传．立传人物，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，本

县籍者为主．亦载长期活动在会同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物。排列以卒年为序．

七、本志记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旧纪年，夹注公元纪年．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立后，用公元纪年．志中记述事物以1949年10月4日会同解放为分界。

线，以前统称解放前，以后统称解放后．

八、本志对各个时期的政区、机关，党派、职务及地名，以当时名称为准，古

地名夹注今地名．人名直书其名．

九、本志的数据，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；县统计局有缺漏的，采用有关单位

数字．解放后的经济数字，工农业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，其它为当年价计

算．解放初市场流通的旧人民币值，已换算成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值．

‘数字书写，凡表示数量的数字，用阿拉伯字；习惯语、词汇、成语，专用名称

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，则用汉字。

十，本志。民族”卷，只记述兄弟民族的源流、分布、习俗和民族政策贯彻执行

的内容．兄弟民族的政治，经济、文化等，分散在有关专志中体现．

十一．本志资料，来自档案、正史、旧志、家谱、报刊，专著，以及有关人士

的回忆，经考证鉴别后载人．‘为节省篇幅，文中一般不注明出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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